
    

房屋及發展規劃委員會 

文件第 08/2022 號 

  

 

 

九龍城區議會轄下  

房屋及發展規劃委員會  

 

收回位於九龍九龍城盛德街／馬頭涌道的土地  

以供市區重建局推行 CBS-1:KC 發展項目 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就標題所述收地建議，徵詢議員的意見。  

 

背景  

 

2.  市區重建局 (「市建局」)於 2001 年 5 月成立，專責推行市區更新計劃，

以解決市區老化問題，改善舊區的生活環境，為舊區重新注入活力。  

 

發展項目及物業收購工作  

 

3.  盛德街／馬頭涌道 CBS-1:KC 發展項目 (「該發展項目」)涉及的地盤面

積約為 5,164 平方米，地盤界線於附錄一的地盤位置圖標示。  

 

4.  該發展項目涉及重建公務員建屋合作社 (「合作社」)計劃用地。全部

所涉合作社均已解散，而所有單位亦已轉讓予前合作社的個別社員，並以

法定押記形式押記予政府，由於該等單位仍有未清償的土地補價，所以其

業權受轉讓限制。前合作社社員須先向政府繳付土地補價以撤銷轉讓限

制，才可以自由出租或轉售單位（包括轉售予市建局）。  

 

5.  該發展項目涵蓋 30 個街號的樓宇，即盛德街 12、14、16、18、20、22、

24、 26、 28、 30、 32 及 34 號、馬頭涌道 51、 53、 55、 57、 59、 61、 63、

65、 67、 69、 71、 73、 75 及 77 號，以及馬頭角道 2、 2A、 4 及 4A 號。在

地盤界線內的現有建築物，於 1958 至 1960 年間落成，樓高 5 至 6 層，不

設升降機，主要作住宅用途。大部分樓宇的狀況均可接受，但是樓宇的部

分構築物卻懷疑屬違例建築工程。   

 

6.  根據《馬頭角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/K10/28》，上述地盤已劃作「住

宅 (甲類 )」地帶，建築物高度限制為主水平基準以上 100 米。根據市建局提

交的初步建議，該發展項目會符合「住宅 (甲類 )」土地用途的規定，包括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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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業／零售基座平台之上興建住宅大廈，提供約 640 個住宅單位。該發展

項目預計於 2029/2030 年度落成。  

 

7.  該發展項目的合資格住宅自住業主，可選擇適用於該發展項目的「樓

換樓」計劃。市建局提供的「樓換樓」計劃，旨在為合資格的住宅自住業

主提供額外選擇。業主可收取現金補償額及特惠津貼額，不會因選擇「樓

換樓」計劃而有所改變。而考慮到前合作社社員必須先繳付土地補價，以

撤銷轉讓限制，才可向市建局出售單位，政府和市建局因此為合資格的前

合作社社員作出特別重置安排。除了上述的「樓換樓」計劃外，作為自住

業主的前合作社社員(包括早已繳付土地補價並仍居於單位的前合作社社

員)，如符合若干條件(但無須通過經濟狀況審查)，可選擇申請購置由香港

房屋協會正在興建，位於啟德的專用安置屋邨的資助出售房屋單位。 

 

8. 市建局自 2021 年 8 月開始，以私人協商方式向受該發展項目影響的業

主收購物業業 權，收購進度理想。在受影響的 155 個私人物業中，141 個物

業的業主已接納市建局的收購建議及已簽妥物業的轉讓契約。目前，市建

局仍在積極與餘下 14 個業主協商或聯絡。  

 

收地建議  

 

9. 考慮到社會的整體利益，以及該發展項目範圍內現有建築物的殘 舊 狀

況，市區更新工作實在刻不容緩。市建局已於 2021  年 11 月，就該發展項目

向發展局局長  (「局長」 )提出收地申請，以便早日收回所有業權，盡早展

開重建工作。擬根據《收回土地條例》(第 124 章 )第 3 條收回未能收購的物

業一覽表，載於附錄二。  

 

10.  局長現正根據《市區重建局條例》(第 563 章 )考慮市建局的收地申請，

以決定應否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建議收地。我們會把議員就上述收地

建議提出的意見，向局長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匯報。  

 

補償  

 

11.  假如行政長官命令收地，政府將會在相關土地張貼公告，述明在通知

期屆滿後，該土地即會復歸政府所有。一般而言，通知期為三個月，由公

告在相關土地張貼當日起計。受影響的業主可根據《收回土地條例》獲得

補償。根據該條例，前業主可獲發的補償額，以該物業在復歸當日的價值

計算。假如相關的物業並未向政府繳付土地補價以撤銷轉讓限制，相關的

價值須在補償額中扣除。如果雙方未能就補償額達成協議，前業主可向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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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審裁處提出申索，以裁定應得的補償額。前業主因提出申索而合理招致

的專業諮詢費用，也可獲政府發還。收地公告刊憲後的收地程序簡介，載

於附錄三。  

 

12.  此外，根據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於 2001 年 3 月通過的政策，合資格的住

宅自住業主，除獲得法定補償外，還可獲發特惠「自置居所津貼」。該項

津貼連同法定補償，旨在讓受影響的自住業主，在被收回單位的所在地區，

購買一個面積相若而樓齡相對較新的重置單位。自置居所津貼額，一般以

樓齡七年的假設重置單位價值，作為計算基礎。  

 

13.  合資格的佔用人，可獲發特惠津貼。他們也可選擇根據《收回土地條

例》就搬遷費用及其他損失 (如適用 )提出申索。政府的收地補償簡介，載於

附錄四。  

 

租戶安置安排  

 

14. 根據現行政策，合資格的租戶可獲安置入住香港房屋委員會或香港房

屋協會提供的出租單位，或市建局提供的安置大廈單位。合資格的租戶亦

可選擇收取特惠津貼，以代替安置安排。  

 

 

 

附錄  

一  發展項目位置圖  

二  擬收回未能收購的物業一覽表  

三  收地公告刊憲後的收地程序簡介  

四  政府的收地補償簡介  

 

 

地政總署  

市區重建組  

2022 年 3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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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  

擬收回未能收購的物業一覽表  

 

(截至 2022 年 3 月 22 日的情况 ) 

 

參考  

編號  
地段編號  地址  不分割份數  

1. 九龍內地段第 10980 號 九龍盛德街 16 號 4 字樓 1/20 份  

2.  九龍內地段第 10981 號 九龍盛德街 24 號地下 1/20 份  

3.  九龍內地段第 10981 號 九龍盛德街 22 號 2 字樓 1/20 份  

4.  九龍內地段第 7091 號 九龍馬頭涌道 53 號 3 字樓 577/10000 份  

5.  九龍內地段第 11027 號 九龍馬頭涌道 55 號雅樂居 1 字樓 1/20 份  

6.  九龍內地段第 11027 號 九龍馬頭涌道 61 號雅樂居 3 字樓 1/20 份  

7.  九龍內地段第 6839 號 九龍馬頭涌道 63-69 號美聯閣公用地方 1/21 份  

8.  九龍內地段第 6839 號 
九龍馬頭涌道 63-69 號美聯閣 

馬頭涌道 63 號 2 字樓及露台 
1/21 份  

9.  九龍內地段第 6839 號 
九龍馬頭涌道 63-69 號美聯閣 

馬頭涌道 69 號 2 字樓及露台 
1/21 份  

10.  九龍內地段第 6839 號 
九龍馬頭涌道 63-69 號美聯閣 

馬頭涌道 67 號 3 字樓及露台 
1/21 份  

11.  九龍內地段第 6839 號 
九龍馬頭涌道 63-69 號美聯閣 

馬頭涌道 69 號 3 字樓及露台 
1/21 份  

12.  九龍內地段第 7101 號 九龍馬頭涌道 73 號啓業閣 2 字樓連露台 1/10 份  

13.  九龍內地段第 10979 號 九龍馬頭涌道 75 號博愛樓 1 字樓 100/1200 份  

14.  九龍內地段第 10979 號 九龍馬頭涌道 77 號博愛樓 2 字樓 100/1200 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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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三  

收地公告刊憲後的收地程序簡介  
 
 

收地公告  

刊憲  

—  收地公告的副本會張貼在受影響的物業或其附近。  

 

 —  收地公告的副本會寄交相關的註冊業主。  

 

 —  一般情況下，在收地公告張貼於相關土地當日起計的

三個月後，土地即會復歸政府所有。  

 

 —  在復歸日期之前，受影響物業的業主仍可與市區重建

局磋商，以達成出售相關物業的協議。  

 

歸還日期  —  相關人士享有的一切法律權利及權益於復歸日期當

日，須予終止。此後，前業主不得訂立任何租約，或

向其租客或物業佔用人收取租金或任何費用。  

 

 —  支付給註冊業主的補償額，以該收回物業在復歸日期

的公開市值計算。  

 

補償建議  —  在復歸日期起計 28 天內，政府會向前業主及在緊接

復歸日期前擁有該土地產業權或權益的任何人士，提

出補償建議，或邀請他們提出補償申索。政府一般會

給予前業主 28 天期限，以便考慮是否接納補償建議。 
 

 —  政府會向合資格的租客或物業佔用人 提出特惠津貼

建議，一般會給予 28 天期限，以便考慮是否接納特

惠津貼建議。  

 

交回物業的

空置管有權  

—  政府會要求前業主或物業佔用人於合理時間內遷 離

物業 (備 註 )  。  

 

 —  政府在收回物業的空置管有權後，會提供足夠的保安

措施，以確保空置的物業不會被强行進入或非法佔

用。  

 

清拆  

 

—  政府在收回物業的空置管有權，以及截斷所有公用事

業設施 (例如水、電、煤氣 )的供應後，方會展開清拆

行動。  

 

 

備註：在一般情況下，前業主或物業佔用人須於復歸日期起計三個月內，

將物業的空置管有權交還政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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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四  

政府的收地補償簡介  

 

(I)  住宅物業  

  

(A) 法定補償  

 1.  業主的物業權益   —  收回物業在復歸日期的公開市值  

 2.  租客的物業權益  —  於收回物業中所擁有權益 (如有的話 ) 

    在復歸日期的公開市值  

 3.  合法佔用人的補償  —  搬遷費用及開支 (一般以特惠補償支付 ) 

  

申索人如未能與政府就法定補償額達成協議，可向土地審裁處申

請裁定。  

 

(B) 自置居所津貼及額外津貼  

1.  自住業主  —  除法定補償外，自住業主亦可獲發自置居所津貼

的特惠補償。  

2.  出租單位、出租地方或空置單位的業主  —  除法定補償外，該

等業主亦可獲發額外津貼。  

  

 業主如欲提出上訴，可向地政總署署長或自置居所津貼上訴委員

會提出。  

 

 

(II) 商業物業  

 

不適用於市區重建局的盛德街／馬頭涌道發展項目 (CBS-1:KC)。  

 

(III) 工業物業  

 

不適用於市區重建局的盛德街／馬頭涌道發展項目 (CBS-1:KC)。  

 

 

 

註：  

(i)  上述政府收地補償簡介，只供參考，絶不構成政府的任何陳述，也絶

不應引起任何期望，故不得以此為政府作出任何陳述或引致任何期望

的依據。欲知更詳盡的資料，請參閱地政總署發布的《收回市區土地

及補償安排  —  供業主、佔用人及測量師參考的指引》 (2013 年 7 月

修訂本 )。  

 

(ii)  至於「現有用途價值」及「重新發展價值」的定義，請參閱上述小冊

子。  

 


